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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大连市金州新区登沙河临港工业区河滨南路18号，东北特殊

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部办公楼4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01278175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8.7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华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采用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7人，出席13人。 独立董事邵万军先生、董事高炳岩先生、徐德祥先生、

周建平先生因工作和退休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孔德生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总经理孙启先生、财务总监

姜臣宝先生等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1251175 99.98 22000 0.01 5000 0.00

该项议案为特别提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含独立董事）

股东类型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 票 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比例

（

%

）

是否当选

1.01

杨华

201203392 99.96

是

1.02

张洪坤

201222892 99.97

是

1.03

邵福群

201222893 99.97

是

1.04

王朝义

201222894 99.97

是

1.05

高炳岩

201222895 99.97

是

1.06

董学东

201222896 99.97

是

1.07

魏守忠

201222897 99.97

是

1.08

张玉春

201222898 99.97

是

1.09

孙启

201222899 99.97

是

1.10

姜臣宝

201232900 99.97

是

1.11

邵万军

201202886 99.96

是

1.12

武春友

201202887 99.96

是

1.13

刘彦文

201202889 99.96

是

1.14

伊成贵

201202889 99.96

是

1.15

张悦

201203190 99.96

是

2、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 票 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比例

（

%

）

是否当选

2.01

赵明锐

201202885 99.96

是

2.02

王红刚

201203185 99.96

是

2.03

单永利

201202886 99.96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哲、侯阳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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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5月

15日在大连市金州新区登沙河临港工业区河滨南路18号，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

部办公楼401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于同年5月8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

事进行了通知，会议应出席董事15名，实际出席董事13名，董事高炳岩先生、独立董事邵万

军先生因工作原因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分别授权董事张玉春先生、刘彦文先生代为出席

本次会议。 公司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七项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董事会成员一致通过选举杨华先生为抚顺特

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简历附后）。 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相关规

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下设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四个专门委员会。

公司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和召集人如下：

（一）、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委 员：杨华、张洪坤、邵福群、孙启、姜臣宝、刘彦文、武春友

邵集人：杨华

（二）、提名委员会：

委 员：杨华、张洪坤、邵福群、孙启、姜臣宝、刘彦文、邵万军

邵集人：刘彦文

（三）、审计委员会：

委 员：杨华、张洪坤、邵福群、伊成贵、刘彦文、武春友、张悦

邵集人：伊成贵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 员：杨华、张洪坤、邵福群、孙启、姜臣宝、刘彦文、张悦

召集人：刘彦文

以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附后）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成员一致通过聘

任孙启先生为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简历附后）。 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董事会成员一致通过聘任孔德生先生为抚顺

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 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董事会成员一致通过聘任姜臣宝先生为抚顺

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简历附后）。 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总经理孙启先生提名，董事会成员一致通

过聘任刘振天先生为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聘任李茂党先生、 孙立国先

生、崔鸿先生、鄂成松先生为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聘任赵光晨先生为抚顺特

殊钢股份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简历附后）。 上述高管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董事会成员一致通过聘任赵越先生为抚顺特

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 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六日

附：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杨华先生简历

杨华先生：1962年6月出生，1990年7月北京大学哲学系伦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全

日制研究生学历，哲学硕士学位，副教授职称，199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0年到鞍钢

工作，曾任鞍山钢铁集团公司炼铁厂党委书记，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鞍山钢铁集

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鞍钢新轧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党委

副书记兼鞍钢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鞍钢新轧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党委副书记兼鞍钢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兼鞍钢新

轧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党委常委兼鞍钢新轧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党委常委兼鞍钢新轧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党委书记，鞍山钢

铁集团公司党委常委兼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党委书记，鞍钢集团公司党委常委兼鞍

山钢铁集团公司党委常委、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党委书记，鞍钢集团公司党委常委兼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党委书记、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党委书记。 现任东北特殊钢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张洪坤先生简历

张洪坤先生：1976年11月出生，200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1年7月毕业于佳木斯

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2001年8月参加工作，2009年6月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工

商管理学院，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工程师。曾任东北特钢集团组织干部

处处长，东北特钢集团干部人事部部长兼组织部部长，东北特钢集团办公室主任，党委办公

室主任，东北特钢集团董事、纪委书记，东北特钢集团董事、纪委书记兼大连棒线材公司党委

书记、总经理。 现任东北特钢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抚顺特钢董事。

3、邵福群先生简历

邵福群先生：1962年12月出生，198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 曾任大连特

钢宣传部副部长，办公室副主任，大连特钢总经理办公室主任，董事会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

理，大连金牛股份公司董事，大连特钢董事、工会主席、副总经理，大连金牛股份公司董事，辽

宁特钢董事、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大连金牛股份公司董事，抚顺特钢党委常委、纪委书记，

北满特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总经理，东北特钢集团董事、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

主席，大连金牛股份公司董事，东北特钢集团董事、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大连特钢董事。现

任东北特钢集团董事、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抚顺特钢董事。

4、孙启先生简历

孙启先生：1964年8月出生，199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毕业于鞍山钢铁学院冶

金机械专业，1994年毕业于东北大学，2004年毕业于澳门大学，研究生（MBA）学历。 曾任

大连金牛股份公司动力厂厂长、书记，副总工程师、制造部副部长、副总调度长，大连金牛股

份公司副总经理、董事、总经理，北满特钢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东北特钢集团总经理助

理、抚顺特钢总经理、党委书记。 现任抚顺特钢总经理、党委书记，抚顺特钢董事。

5、姜臣宝先生简历

姜臣宝先生：1972年3月出生，200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5年毕业于大连水产学

院。 曾任大连金牛股份公司财务部副部长，大连特钢小型材分公司财务总监，山东鹰轮机械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大连高合金棒线材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抚顺特钢财务总监兼财务处处

长，抚顺特钢董事。

6、邵万军先生简历

邵万军先生：1963年11月出生，1990年7月毕业于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专

业，2000年7月获得美国西雅图城市大学财务管理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曾任中国

人民警官大学教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秘书处专职秘书，中信兴业公司期货处副总

经理和主交易员，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秘书处常务董事、副总经理专职秘书，中信加拿

大公司（温哥华）项目和销售经理，风险资本国际投资（加拿大）公司总裁，中信证券公

司购并部财务顾问，联进投资公司副总裁，北京凯思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总载助理，抚

顺特钢独立董事。

7、武春友先生简历

武春友先生：1945年12月出生， 中共党员，1970年7月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机械系机械

制造专业。曾任大连理工大学机械系教师，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师（87年副教授），大连

JMS医疗器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所长 （92年教授），大连理工大

学管理学院院长；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生态规划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辽河油田金马股份、

大连橡塑机等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抚顺特钢独立董事。

8、刘彦文先生简历

刘彦文先生：1965年6月出生， 中共党员，1988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无机化工专业，

1997年获得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技术经济与管理硕士学位，2009年获得大连理工大学技

术经济与管理（会计方向）博士学位。 现任大连理工大学会计及财务管理研究所副教授、研

究生部主任、硕士生导师。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抚顺特钢独立董事。

9、伊成贵先生简历

伊成贵先生：1962年3月出生，1990年1月获得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硕士学位。曾任

沈阳财经学院教师，沈阳国际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新疆德隆集团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辽宁远东集团副总裁（兼总会计师）。 现任沈阳东北电力调节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兼财务总监），抚顺特钢独立董事。

10、张悦女士简历

张悦女士：1980年10月出生，2003年7月毕业于大连海事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2006年4月获得悉尼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2010年12月考取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曾任大连日报社记者，东北财经大学津桥商学院讲师、经济系副主任。 现任东北财经大学萨

里国际学院副教授、研究生部主任，抚顺特钢独立董事。

11、孔德生先生简历

孔德生先生：1970年11月出生，1992年8月参加工作，大学本科学历。曾任东北特殊钢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

理，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现任抚顺特钢董事会秘书。

12、刘振天先生简历

刘振天先生：1971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1993年毕业于东北大学钢铁冶金专业，大学

本科学历。曾任抚顺特钢生产部副总调度长、技术部副部长、制造部部长，抚顺特钢副总工程

师兼制造部部长、总高度长，北满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东北特钢集团技术中心副

主任兼抚顺特钢副总经理，抚顺特钢副总经理。 现任抚顺特钢常务副总经理。

13、李茂党先生简历

李茂党先生：1975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1997年毕业于本溪冶金高等专科学校精细化

工专业。 曾任东北特钢集团销售总公司华东销售公司经理、华北销售公司经理、抚顺特钢采

购部部长、东北特钢集团大连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销售公司总经理。现任抚顺特

钢副总经理。

14、孙立国先生简历

孙立国先生：1973年7月出生， 中共党员，1995年毕业于鞍山钢铁学院钢铁冶金专业，

2009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EMBA）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抚顺特钢第一

炼钢厂厂长、党总支书记；东北大学冶金技术研究所总经理；抚顺特钢项目办公室副主任、第

三炼钢厂厂长。 现任抚顺特钢副总经理。

15、崔鸿先生简历

崔鸿先生：1973年11月出生， 中共党员，1996年毕业于东北大学金属压力加工专业，大

学本科学历。 曾任抚顺特钢连轧厂副厂长、主任工程师、厂长，现任抚顺特钢副总经理。

16、鄂成松先生简历

鄂成松先生：1968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1990年毕业于东北工学院热能工程专业，2004

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抚顺特钢初轧厂厂长、党委

书记，总经理助理兼装备动力部部长。 现任抚顺特钢副总经理。

17、赵光晨先生简历

赵光晨先生1967年5月出生， 九三学社社员，1992年毕业于辽宁大学经济法专业，2006

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抚钢集团公司监事会主席兼法律事

务处处长，东北特钢集团法律顾问处副处长。 现任抚顺特钢总法律顾问兼法律顾问处处长。

二、赵越先生简历

赵越先生：1961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1985年毕业于辽宁广播电视大学中文专业。曾任

抚顺特钢党委宣传部经济宣传科科长，证券部科长、部长，抚顺特钢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

书。 现任抚顺特钢证券处处长、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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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5月

15日在大连市金州新区登沙河临港工业区河滨南路18号，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

部办公楼401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于同年5月8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

事进行了通知，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监事会监事一致选举赵明锐先生为抚顺特殊

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简历附后）。 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监事会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六日

附：赵明锐先生简历

赵明锐先生，1975年10月出生，2007年12月辽宁省委党校公共管理专业毕业，1996年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抚钢集团办公室主任、团委书记；抚顺特钢企划部部长助理、董事长

秘书；抚钢集团董事会董事、党委副书记、党委常委、党委工作部部长、工会副主席。现任抚顺

特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抚顺特钢监事会主席。

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

002219

公告编号：

2015-056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4

年年报问询函的

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5月4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关于对恒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5]第57

号），公司组织相关部门对问询函进行了认真研读，现对相关问题做出说明回复并披露如

下：

一、你公司2014年销售费用同比下降91.73%，而同期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1.41%，请详

细说明销售费用与营业收入变动不一致的原因。

说明：我公司2014年销售费用同比下降10,115万元，降幅为91.73%，而营业收入同比

增长21.41%，销售费用与营业收入变动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是：

1、销售模式调整，有效降低销售费用。 2014年之前公司药品销售费用实行包干制，即

公司按药品收入除税后的30%作为对差旅、工资、提成等销售费用实行包干。 2014年1月1

日后，公司为应对药品市场的变化，激发药品销售人员积极性，公司对药品销售模式进行了

调整，调整后的销售模式即公司以底价经销方式进行销售，不再承担上述销售费用，新政策

实施后，经销商的利润空间变大，自主性提高，积极性明显提升，带动了销售总量的增加，与

此同时公司销售费用比上年减少10,813.33万元，同比下降98.06%，

2、公司其他业务高速增长带来收入增加。 2014年公司大力拓展大健康产业，中药饮片

收入、医疗服务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达28,514.52万元，同比增长228.54%。由于医疗服

务行业特性，销售费用较少，仅170万元，占收入比仅为0.6%。

二、你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3.81亿元，同比增长98%，占营业收入的56%，且大部分为子

公司对外的应收账款，请公司结合销售模式说明应收账款增幅较大的原因及加快应收款项

回收拟采取的措施。

说明： 公司2014年底应收账款余额为38,124.20元， 年初为19,778.09元， 增加 18,

346.11万元，同比增长98%，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1、合并报表子公司增加导致应收帐款增加。公司本年新收购邛崃医院、赣西医院，并分

别于2014年2月1日、2014年7月1日将其纳入合并会计报表范围，由于期初资产负债表不包

含新收购单位的应收帐款，故上述合并导致期末公司应收帐款相对增加，增加额为1,880万

元。

2、公司独一味牙膏和保健品投放市场后，反响较好，为快速占领市场，促使经销商将这

两款产品迅速做大做强，公司推行了较为宽松的信用政策，销售迅速放大，应收帐款大幅增

加，增加额分别为7,036万元、2,534万元。

3、恒康源中药饮片公司被我公司收购后，充分利用我司多年药品营销的优势资源拓展

市场，本年收入达到8,077万元，应收帐款同步增加2,235万元。

针对上述应收账款增长情况，公司高度重视，在保证业务增长的同时，不断优化品种结

构，在合理控制应收账款增长的基础上同时加强应收账款催收制度落实，管控财务风险，截

止2015年4月30日，共收回应收账款16,877万元，经分析，现有销售客户财务状况良好，相

关经营合同合法有效，尚未发现无法收回款项，同时，公司也将继续加强财务管理，如发现

不能收回的应收账款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三、你公司2014年末其他应收款为2.23亿元，同比增长376%，其中应收宋丽华等人的

股权收购款1.46亿元，应收樟丰化工有限公司借款1000万元，应收王健忠借款906.65万元，

请详细说明上述应收款形成的原因，公司是否按照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履行

了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

说明：

1、关于应收宋丽华等人的股权收购款1.46亿元的相关说明：公司于2014年8月20日、9

月5号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与宋

丽华等人签订《关于瓦房店第三医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之协议》，协议确认本次股权

收购金额为50,277.50万元。 根据合同约定，公司已预付宋丽华等人股权转让款1.45亿元，

由于截止审计报告日上述股权尚未完成工商变更，公司尚未取得对瓦房店第三医院有限责

任公司的控制权，按《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会计法规的规定，公司未将瓦房店第三医院有

限责任公司纳入合并会计报表范围， 故上述股权转让款暂在其他应收款进行会计核算，待

股权变更完成、公司取得控制权后再结转至长期股权投资进行核算。 详细情况已于2014年

8月2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关于瓦房店第三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

议公告》（公告编号：2014-093号）

2、关于应收樟丰化工有限公司借款1000万元。

经确认， 应收樟丰化工有限公司借款1000万元为赣西医院被我司收购前与樟丰化工

资金往来，收购完成后，该债权尚未归还，公司已向樟丰化工发函催收。

3、关于应收王健忠借款906.65万元。

经确认，应收王健忠借款906.65万元，该笔款项明细如下表：

单位：万元

德阳医院 资阳医院 蓬溪医院 邛崃医院

王健忠

224.71 417.35 234.59 30.00

上述款项均为德阳医院、资阳医院、蓬溪医院、邛崃医院被我司收购前与王健忠资金往

来，其中，德阳医院、邛崃医院在2015年完成股权转让后已不属于公司债权，相关情况详见

登载于2015年4月21日巨潮资讯网 《关于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6】。 针对剩余的部分欠款，我司已向其发送催收函，后续情况将紧密跟踪。

四、你公司披露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中，2014年末公司应收

子公司四川奇力制药有限公司借款1.06亿元，应收子公司康县独一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代

付款项1.71亿元，应收子公司四川永道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1.29亿元，请详细说明上

述款项是否属于财务资助，公司是否按照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履行了审批程

序和披露义务。

说明：

1、关于四川奇力制药有限公司借款属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财务资助，公司按照《股票

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定履行了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 具体如下： 公司于2012年8月1日及

2013年11月25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同意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奇力制药提供合计1.2亿元的财务借款，相关公告披露于2012年8月

2日及2013年11月26日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3-063、2012-029号）。

2、关于应收子公司康县独一味代付款项不属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财务资助，公司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成立全资子公司康县独一味相关议案，2014年7月，公司将原

属于母公司的药品和牙膏业务包括成品、原辅包材等整体转移至康县独一味生物制药有限

公司，此前，母公司就前述产成品支付相关款项，由此财务核算其他应收康县独一味代付款

1.71亿元。

3、关于涉及全资子永道医疗借款属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财务资助。 公司按照《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履行了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具体如下：公司于2013年11月6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公

司为全资子公司永道医疗提供总金额为2亿元人民币借款， 并经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披露于2013年11月7日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3-063）。

五、2014年母公司净利润为7,832.54亿元，同比下降52%，请结合行业环境说明母公司

净利润大幅下降的原因。

说明：2014年母公司净利润为7,832.54亿元，同比下降8,530.95万元，降幅为52%，主

要原因分析如下：

1、由于本年下属子公司未进行利润分配，造成母公司投资收益比上年减少2,639.07万

元，导致母公司净利润减少2,639.07万元。

2、由于医疗投资增加了资金需求，贷款利息增加572.63万元，导致母公司净利润减少

572.63万元。

3、由于公司进行组织架构调整，将原属于母公司的药品和牙膏业务于2014年陆续剥离

投入康县独一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由此导致母公司净利润大幅下降。 康县独一味2014年

净利润为6,909.93万元，此事项导致母公司净利润减少6,909.93万元。

六、你公司因收购德阳美好明天医院有限公司产生商誉1083.67万元，2014年期末未计

提减值准备， 因该公司经营业绩不达预期公司于2015年4月20日转让该子公司， 请说明

2014年期末未对上述商誉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公司期末因收购合并产生的商誉3.27亿元

计提了减值准备301万元，请说明计提的减值准备是否充分。

说明：公司收购德阳美好明天医院有限公司产生商誉1,083.67万元，由于该公司经营

业绩不达预期，公司于2015年4月20日转让该子公司，转让价格1,500万元，根据相关转让

协议，该转让款项预计本年可收回。 因此审计报告日前对截止于2014年12月31日商誉进行

减值测试时，公司预计德阳医院未来现金流入现值为1,500万元，大于商誉和可辨认净资产

之和，不存在商誉减值的情形，故2014年期末未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2014年末的商誉为32,

667.41万元，期末公司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采用收益法预测了未来现金流量的净现值，除

对邛崃医院之商誉计提了减值准备301万元外，不存在商誉减值的情形。因此公司计提的减

值准备是充分的。

七、你公司其他应付款余额为2亿元，同比增长340%，请详细说明其他应付款大幅增长

的原因。

说明：公司其他应付款年末余额为2亿元，同比增长340%，增长额为15,490万元，主要

原因是：

1、报告期收购邛崃医院、辽渔医院，部分股权款待付，增加其他应付款5,307万元；

2、收取定向增发保证金7,671万元，增加其他应付款7,671万元；公司已在2014年8月

21日披露 《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91号），认购合同中对保证金条款进行了约定。

3、增加与全资控股机构大连辽渔医院资金往来款1500万元。 除上述原因外，公司其他

应付款未发生重大异常变化。

八、请补充披露你公司对外投资收购中交易标的业绩承诺的履行情况。

答复：从2012年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共收购9家公司，其中四川奇力制药有限公

司、白山市三宝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四川福慧医药有限公司3家公司无利润承诺，剩余6

家有利润承诺，各家公司承诺利润完成情况如下：

序号 被投资单位名称

第一年

承诺利润 完成利润 差异数

1

蓬溪健顺王中医

（

骨科

）

医院有限责任公

司

2,000.00 1,931.02 -68.98

2

资阳健顺王体检医院有限公司

600.00 675.28 75.28

3

四川恒康源药业有限公司

2,300.00 2,668.00 368.00

4

邛崃福利医院有限公司

1,100.00 324.74 -775.26

5

萍乡市赣西医院有限公司

850.00 575.90 -274.10

6

德阳美好明天医院有限公司

400.00 398.99 -1.01

合计

7,250.00 6573.93 -676.07

如上表列示，资阳医院、恒康源药业完成了第1年利润承诺。

蓬溪医院、邛崃医院、赣西医院和德阳医院未完成第1年利润承诺。其中邛崃医院、德阳

医院已由原股东将其股权原价回购，收购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的收益归我公司所有，

公司放弃期间承诺业绩的补偿部分，最大程度保障了上市公司利益，相关情况详见登载于

2015年4月21日巨潮资讯网《关于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36】。

对于蓬溪医院、赣西医院未完成利润承诺的情况：一方面公司与医院原股东就协议履

行进行正式沟通，要求医院原股东在第2年利润承诺期内补缴第1年业绩补偿款；另一方面

公司将按照与医院原股东签订的协议，暂扣应付的股权支付款项，直至医院原股东补缴第1

年业绩补偿款；第三，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层要求医院原股东追加利润承诺的相关担保物

及保障措施。 目前与医院原股东沟通情况良好，对方正积极筹措业绩补偿款项。

九、公司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占全年营业收入的22%，但第四季度净利润占全年净利润

的15%，请补充分析公司第四季度净利润大幅下降的原因。

说明：公司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占全年营业收入的22%，但第四季度净利润占全年净利

润的15%，第四季度净利润比全年平均数下降2429.08万元，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1、按《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会计法规的规定，年末计提股权激励成本659.41万元，增

加了管理费用。

2、银行贷款增加，导致四季度财务费用增加269.92万元。

3、年底计提年终奖使得四季度管理费用增加。

4、 公司牙膏和保健品业务前3季度销售较多，4季度经销商大多处于消化库存状态，销

售有所下降，导致4季度净利润减少。

除上述原因导致公司第四季度净利润大幅下降外，未发生其他异常情况。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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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临时议案提交。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5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00

网络投票表决时间为2015年5月14日至5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4日15:00至2015年5月15

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浙江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余渚工业园区）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培生先生

6、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78,814,081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42.59%。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78,814,081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42.59%。

3、网络投票情况

出席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

4、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8,762,081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5.92%。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无提案被修改或否决的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对本次会议的

全部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会议采取逐项审议、集中表决、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情况：同意278,814,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762,081股，占相应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相应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相应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情况：同意278,814,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762,081股，占相应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相应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相应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独立董事陈显明先生和周应苗先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了 《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情况：同意278,814,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762,081股，占相应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相应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相应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情况：同意278,814,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762,081股，占相应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相应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相应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情况：同意278,814,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762,081股，占相应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相应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相应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情况：同意278,814,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762,081股，占相应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相应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相应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情况：同意278,814,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762,081股，占相应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相应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相应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情况：同意278,814,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762,081股，占相应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相应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相应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9、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5年-2017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情况：同意278,814,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762,081股，占相应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相应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相应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现场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见证律师法律意见书。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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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

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5月20日召开第三届第六

次董事会、第四次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正常进行、不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

前提下，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即2014年5月20日至2015年5月19日，使用

不超过 14,5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同时承诺，若募集资金项

目因发展需要，实际实施进度超出预期，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及时归还，以

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 相关公告内容登载于2014年5月21日的《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根据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2014年5月20日起至2015年5月15日期间，母公司和控

股子公司襄阳五二五泵业有限公司累计使用了14,5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截止2015年5月15日，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襄阳五二五泵业有限公

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14,500.00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本公司保荐机构和保荐代

表人。

特此公告。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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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会议在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的通知：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

1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分别刊登了会议通知。

（二）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15日下午14:00—16:00。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工业园区三色路209号火炬动力港A区8

栋9楼。

（四）现场会议会议召集人：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为238,101,65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7.56%；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208,584,2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0.42%。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9,517,453�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7.1352%。

（四）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共5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31,081,00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51%。

（五）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魏光源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及见证律

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通知》所列议题

进行，无否决或取消提案的情况。 经与会股东逐项审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238,101,653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31,081,00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二）审议并通过了《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238,101,653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31,081,00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审议并通过了《2014年度财务决算和2015年度财务预算》

表决结果：238,101,653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31,081,00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股

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审议并通过了《2014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238,101,653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31,081,00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股

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五）审议并通过了《2014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表决结果：238,101,653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31,081,00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股

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鉴于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北方化学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泸州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上

述股东持有207,020,645股股份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31,081,008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31,081,00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股

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238,101,653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31,081,00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股

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14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238,101,653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31,081,00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股

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九）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238,101,653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31,081,00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股

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2015年4月18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现场见证并就本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所出具的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246

证券简称：北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19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5年5月15日，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收到公司

监事会主席黄卫平先生、监事孔勇先生的辞职报告。

黄卫平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其所任的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监事会主席等职

务，黄卫平先生辞职后仍在公司任职。

孔勇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其所任的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职务，孔勇先生辞职

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鉴于黄卫平先生、 孔勇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的要求，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黄卫平先生、孔勇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监事会之日（2015

年5月15日）起生效。 公司将尽快按照法定程序完成监事会的调整工作，以确保监事会有效

运行。

公司谨向黄卫平先生、孔勇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诚挚感谢！

特此公告。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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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5月14日—2015年5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5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4日15:00—2015

年5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闵行区联航路1588号“上海国家现代服务业软件产业化

基地”技术中心楼109室报告厅。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顾正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5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43,

395,533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45.3148%。 其中：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

代表2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43,180,495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45.2468%；通过网络和

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15,038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0.068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43,281,2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3%；反对114,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9,058,4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

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98.7539%；反对票114,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

股份总数的1.246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

2、审议并通过《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43,281,2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3%；反对114,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票9,058,4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

的98.7539%； 反对票114,3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1.246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

3、审议并通过《2014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43,281,2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3%；反对114,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票9,058,4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

的98.7539%； 反对票114,3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1.246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

4、审议并通过《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43,151,2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96%；反对244,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票8,928,4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

的97.3367%； 反对票244,3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2.6633%；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

5、审议并通过《201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43,151,2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96%；反对114,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7%；弃权13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907%。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票8,928,4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

的97.3367%； 反对票114,3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1.2461%；弃权票13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1.4172%。

6、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3,151,2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96%；反对244,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票8,928,4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

的97.3367%； 反对票244,3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2.6633%；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

7、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3,151,2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96%；反对244,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票8,928,4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

的97.3367%； 反对票244,3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2.6633%；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

8、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3,281,2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3%；反对114,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票9,058,4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

的98.7539%； 反对票114,3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1.246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指派的徐晨律师、杨宬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关于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合

法，表决结果和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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